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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

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 

 

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第九

十五條的規定，經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別行政區（以下

簡稱香港特區）政府協商，香港特區法院同意執行內地仲

裁機構（名單由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經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

室提供）依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》所作出的裁決，

內地人民法院同意執行在香港特區按香港特區《仲裁條例》

所作出的裁決。現就內地與香港特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

有關事宜作出如下安排： 

一、 在內地或者香港特區作出的仲裁裁決，一方當事

人不履行仲裁裁決的，另一方當事人可以向被申請人住所

地或者財產所在地的有關法院申請執行。 

二、 上條所述有關法院，在內地指被申請人住所地或

者財產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，在香港特區指香港特區高

等法院。 

被申請人住所地或者財產所在地在內地不同的中級

人民法院轄區內的，申請人可以選擇其中一個人民法院申

請執行裁決，不得分別向兩個或者兩個以上人民法院提出

申請。 

被申請人的住所地或者財產所在地，既在內地又在香

港特區的，申請人不得同時分別向兩地有關法院提出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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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一地法院執行不足以償還其債務時，才可就不足部分

向另一地法院申請執行。兩地法院先後執行仲裁裁決的總

額，不得超過裁決數額。 

三、 申請人向有關法院申請執行在內地或者香港特

區作出的仲裁裁決的，應當提交以下文書： 

(一) 執行申請書； 

(二) 仲裁裁決書； 

(三) 仲裁協議。 

四、 執行申請書的內容應當載明下列事項： 

(一) 申請人為自然人的情況下，該人的姓名、地

址；申請人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情況下，該法人或其他

組織的名稱、地址及法定代表人姓名； 

(二) 被申請人為自然人的情況下，該人的姓名、

地址；被申請人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情況下，該法人或

其他組織的名稱、地址及法定代表人姓名； 

(三) 申請人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，應當提交企

業註冊登記的副本。申請人是外國籍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，

應當提交相應的公証和認証材料； 

(四) 申請執行的理由與請求的內容，被申請人的

財產所在地及財產狀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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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申請書在內地應當以中文文本提出，裁決書或者

仲裁協議沒有中文文本的，申請人應當提交正式証明的中

文譯本。 

五、 申請人向有關法院申請執行內地或者香港特區

仲裁裁決的期限依據執行地法律有關時限的規定。 

六、 有關法院接到申請人申請後，應當按執行地法律

程序處理及執行。 

七、 在內地或者香港特區申請執行的仲裁裁決，被申

請人接到通知後，提出証據証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經審

查核實，有關法院可裁定不予執行： 

(一) 仲裁協議當事人依對其適用的法律屬於某種

無行為能力的情形；或者該項仲裁協議依約定的准據法無

效；或者未指明以何種法律為准時，依仲裁裁決地的法律

是無效的； 

(二) 被申請人未接到指派仲裁員的適當通知，或

者因他故未能陳述意見的； 

(三) 裁決所處理的爭議不是交付仲裁的標的或者

不在仲裁協議條款之內，或者裁決載有關於交付仲裁範圍

以外事項的決定的；但交付仲裁事項的決定可與未交付仲

裁的事項劃分時，裁決中關於交付仲裁事項的決定部分應

當予以執行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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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仲裁庭的組成或者仲裁庭程序與當事人之間

的協議不符，或者在有關當事人沒有這種協議時與仲裁地

的法律不符的； 

(五) 裁決對當事人尚無約束力，或者業經仲裁地

的法院或者按仲裁地的法律撤銷或者停止執行的； 

有關法院認定依執行地法律，爭議事項不能以仲裁解

決的，則可不予執行該裁決。 

內地法院認定在內地執行該仲裁裁決違反內地社會

公共利益，或者香港特區法院決定在香港特區執行該仲裁

裁決違反香港特區的公共政策，則可不予執行該裁決。 

八、 申請人向有關法院申請執行在內地或者香港特

區作出的仲裁裁決，應當根據執行地法院有關訴訟收費的

辦法交納執行費用。 

九、 1997 年 7 月 1 日以後申請執行在內地或者香

港特區作出的仲裁裁決按本安排執行。 

十、 對 1997 年 7 月 1 日至本安排生效之日的裁

決申請問題，雙方同意： 

1997 年 7 月 1 日至本安排生效之日因故未能向內地

或者香港特區法院申請執行，申請人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

的，可以在本安排生效後六個月內提出；申請人為自然人

的，可以在本安排生效後一年內提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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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內地或香港特區法院在 1997 年 7 月 1 日至

本安排生效之日拒絕受理或者拒絕執行仲裁裁決的案件，

應允許當事人重新申請。 

十一、 本安排在執行過程中遇有問題和修改，應當

通過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區政府協商解決。 

 
 

 


